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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忽视儿童“蹭跑”
马拉松风险让“卷款跑路”没有出路

助力
整治欠薪

前段时间，澳大利亚通过法案，禁
止该国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
体，成为世界上首个严格立法禁止青少
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该禁令的特
殊之处在于，它将管理责任聚焦在社交
媒体平台。该法案规定，平台如未能采
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成年人使用，最高将
被罚款5000万澳元，而违反规定的未
成年人或其父母不会受罚，且“即便父
母出具同意书或孩子已拥有社媒账户，
也不会被视为例外而获通融”。

简单来说，澳大利亚此次立法的
基本精神是将核准权交给主流社交媒
体平台，在授予大权的同时保留严厉
追责的监管权，并消除了“监护人同
意”这样的借口。虽然目前该禁令具
体如何执行、各地区执行标准能否统
一都还是未知数，但依然在该国舆论
场中掀起轩然大波。

青少年如何使用社交网络、如何用
网是社交媒体时代的全球性问题，澳大
利亚的立法引起了广泛讨论。有人出
于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可能造成的
如加剧焦虑、网络霸凌等危害，认为相

关举措值得参考；也有人认为，这种“一
刀切”的做法过于武断，既忽视了社交
媒体对于青少年成长的积极作用，又很
难得到落实，只会让青少年学会更多绕
过监管的方式，反而容易接触到危害性
更大的内容，实际上是一种懒政。

必须明确的是，虽然法律或政策
可以设置好未成年人社交网络行为规
范的框架，并在一定范围内明确当事
人的责权范围，但要根治潜在的种种
负面影响，仅靠法律与政策还不够。
在现实的教育中，每一次对未成年人
用网或使用社交网络的情况进行评估
时，所要面对的都是具体的未成年人，
每名未成年人的心理状态、使用需求、
自制力等诸多因素都有所不同。即便
对于同一名未成年人，其各方面因素
也很可能随着前后时间点的不同而发
生变化，这就需要管理机制在使用时
段、时长、内容和功能等默认设置上允
许进行个性化调整。因此，管理未成
年人用网，不仅要以法律法规画出“硬
边界”，家长—未成年人的协调机制也
应承担起顺应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的

调节作用，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在对未
成年人用网进行合理规约的同时，避
免过犹不及的情况发生。

在这方面，中国已作出积极尝试。
前不久有关部门印发了《移动互联网未
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面向移动智能终端、移动互联网
应用程序及分发平台提出未成年人模
式建设的总体方案，具体包括使用时
段、时长、内容和功能等方面。与澳大
利亚的法案异曲同工的是，《指南》同样
将主体责任压在相关企业上，强调移动
智能终端、应用程序及分发平台等相关
主体应对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要求，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推进未
成年人模式建设。同时，《指南》还首次
提出分龄推荐标准，不仅覆盖青少年，
也针对学龄前儿童用网人数增加的客
观现实，提出内容生产及分发上的要
求，优先展示、推荐适龄内容，用更对胃
口、更优质的内容挤走未成年人“不宜”
的内容，让未成年人尽可能不受到互联
网的负面影响。

在压实平台责任外，《指南》其实

把如何用好未成年人模式的主动权更
多留给了家长和未成年人自己。在
《指南》与其他规章的基础上，未成年
人、家长、学校教师等的权利得到进一
步细分与平衡。这一平衡随着未成年
人的年岁增长、心智成熟、个性发展、
需求升级而动态变化，事实上是一种
多方博弈的过程。其平衡状态与程度
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互联网对未成年人
成长发挥怎样的效能。主动性、目的
性、自制力较强的未成年人可以得到
更多的主动权，更好地发挥未成年人
模式的资源对其个人成长的促进作
用；而自制力较差的年轻人就需要家
长通过未成年人模式加以限制，仅满
足其基础性需求。

数字时代的年轻人，其日常生活、
学习交流、休闲娱乐等成长环节都与
互联网息息相关。未成年人如何用网
是一项需要多方参与、磨合平衡的长
期探索，不能指望“一刀切”一劳永逸，
而是需要所有当事人共同参与，在现
实基础上做出最适合每个个体与家庭
的选择。 （据新华网）

未成年人用网“一刀切”换不来一劳永逸

据教育部官网消息，日前在广州召
开的全国校外培训行政执法工作现场
会明确，严肃查处培训机构“退费难”

“卷款跑路”“恶意闭店”等侵权行为。
近年来，教培机构的预付式消费

乱象多发：这边厢，“下午还在上课，晚
上就要跑路”；那边厢，“买课一时爽，
退费愁断肠”。甚至连一节课都没上，
钱就打了水漂。今年3月，某连锁早教
机构位于江苏南京的三家门店同时关
闭，家长想要退款，或需等上25至30
年，一时间引发舆论哗然。

何以至此？“退费难”“卷款跑路”
以及“恶意闭店”，三者可以说构成了
一个逻辑闭环——先用虚假承诺、优
惠手段诱导消费者多次充值，等钱一
到手，就以“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
为幌子，开始“计划性闭店”。其中，一
些居心不良的“职业闭店人”扮演了极
不光彩的角色。其惯常套路，就是与

商家合谋，利用有限责任、破产清算等
制度设计，通过提交虚假登记材料，迅
速更换法定代表人，从而让原经营者
躲避债务、转移预付款，俗称“你只管
跑路，我负责善后。”一番隐蔽操作，加
上信息不对称，导致维权时举证难、流
程繁琐。如此种种，不仅损害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也冲击社会信用体系，影
响市场信心。

随着预付式消费范围不断扩大，
更要警惕相关乱象负面效应。今年6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
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征求意见稿）》也提出，经营者收
取预付款后恶意跑路的，隐瞒计划终
止经营或者不能正常经营的事实，诱
导消费者支付预付款的，均属于欺诈
行为，消费者可向经营者请求惩罚性
赔偿。以更高的违法成本提高震慑力
度，体现了鲜明的司法态度。

基于预付式消费的特殊性，资金
监管是否到位尤为关键。去年3月，多
部门就联合印发《校外培训机构财务
管理暂行办法》，对校外培训机构预付
费的资金监管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方
面，商家的“卷款跑路”并非毫无预兆，
如在“恶意闭店”之前往往会推出一波
优惠促销，坑完最后一笔；另一方面，
规范预付款一次性收取的时间跨度，
实施专款专用，有利于从源头上压缩
违法空间，避免大额预付款被一次性
卷走。此外，早在去年7月24日，教育
部就上线了全国校外培训监管与服务
综合平台，还应加大推广力度；消费者
先享受服务、再按次或按月付款的“安
心付”模式也值得借鉴。

“卷款跑路”，没有出路。让合规
者受到保护，让违法者付出代价，促进
行业良性发展，更好满足多样化、个性
化的教育需求。 （据新华网）

近日有媒体报道，在江西上
饶举行的婺源马拉松中，一名父
亲因体力不支弃赛，遂将号码牌
贴到了未成年女儿身上，小女孩
在规定时间内跑到了终点，引发
社会广泛关注。

犹如跌宕起伏的全马赛程，此
事亦经历评价反转。从一开始的
点赞小女孩“未来可期”，到随后部
分网友指责其父亲“揠苗助长”；从
最初的诸如“励志”“正能量”等正
向肯定，到深入调查后的“蹭跑”

“违规”等负面信息；从前期的因
“她还是个孩子”而鼓励其完赛，到
后期的因“她只是个孩子”而担忧
其健康，公众的看法随着逐渐清晰
的事实出现较大反差。

说到底，未成年人尤其是年龄
较小的儿童跑全马暗藏重重危险，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伤身。因此，中
国田径协会规定，参加马拉松及以
上距离运动员须在比赛当年满20
周岁，半程马拉松及10公里项目
运动员须满16周岁，这是基本门
槛，理应严格遵守。小女孩父亲回
应称，女儿即将在今年12月底过
10岁生日。由此看，这名小女孩
确系违规参赛。所幸，一切平安。

有侥幸之事，但决不能有侥幸
之心。此次事件中，小女孩父亲不
仅违规携女入场，还在比赛过程中
违规转让号码牌，自当承担主要责
任。最新进展是，小女孩父亲被取
消比赛成绩、禁赛三年。

更进一步，包括婺源马拉松
组委会在内的有关方面可以进一
步思考，怎么更有效把好赛前准
入关、赛中巡查关，做好赛后复
盘，更好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确保
参赛选手都在“安全赛道”、奔跑
出别样精彩。

鼓励孩子热爱运动、加强锻
炼无可厚非，但切记把握适度原
则，毕竟过犹不及。（据新华网）

记者从重庆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
悉，重庆常态化推进根
治欠薪工作，并引入信
息化、智慧化手段助力
整治欠薪，今年 1 月至
11 月已为 2.02 万名劳
动者追回工资 2.65 亿
元。 （据新华网）


